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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纲要》提出了美丽
青岛建设的 4 项保障措施，
即：加强组织领导、加大投入
保障、创新试点引领、强化宣
传引导，旨在激发全社会共
同参与美丽青岛建设的积极
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广泛凝
聚社会共识。

《规划纲要》对标可持
续发展先进城市，积极探索
特大城市美丽建设模式，对
美丽青岛建设目标任务与
实施路径进行了系统谋划，
涵 盖 空 间 、经 济 、环 境 、社
会、生活、制度、文化等各个
方面，是指导未来一个时期
美丽青岛建设任务的纲领
性文件。

《规划纲要》立足“山海
岛城湾、田园林水乡”交融共
生的城市基底，研究确定了
因地制宜、梯次推进美丽青
岛建设路径，探索各美其美、
美美与共的美丽建设特色模
式，打造特色精彩的美丽青
岛名片。

《规划纲要》坚持多污染
物协同控制和区域协同治
理，坚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
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海岛湾系
统治理、源头治理，推进一体
化保护与修复，促进大气、
水、海洋、土壤等生态环境各
要素全方位品质提升，把城
市建成“有机生命体”。

下一步，全市生态环境
系统将协同各级各部门扎实
落实好美丽青岛建设任务要
求，加快推动建成山风海韵、
魅力宜居、活力善治的美丽
青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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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八美之城”岛城这么建
《美丽青岛建设规划纲要（2022—2035年）》发布 提出7方面39项指标

绿色低碳发展先行之城、碧海蓝天环境品质之城、共享自然生态和谐之城、环境健康安
全韧性之城、同美普惠宜居典范之城、生态文化魅力传承之城、现代环境善治样板之城、生
态文明窗口之城……“八美之城”的青岛怎么建？5日下午，我市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美
丽青岛建设规划纲要（2022—2035年）》，提出了7方面39项指标。

经市委常委会、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
通过，近日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正式
印发了《美丽青岛建设规划纲要（2022—
2035年）》（以下简称《规划纲要》）。

美丽中国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
的生动体现，党的二十大明确“到2035年，
美丽中国基本实现”的战略目标。2022年
6月，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美
丽山东建设规划纲要（2021—2035 年）》。
市第十三次党代会提出“促进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建设美丽青岛”总体要求。锚定

“走在前、开新局”，市生态环境局牵头组织
编制了《美丽青岛建设规划纲要（2022—
2035年）》。《规划纲要》是美丽青岛建设的
指导性文件，是编制区（市）、行业、部门有
关规划和实施方案的重要依据。

青岛市生态环境局高度重视《规划纲
要》编制工作，成立由生态环境部环境规
划院王金南院士团队与青岛市环境科学
研究院组成的联合编制组，共同完成编制
工作。自2022年11月，规划启动以来，编
制组通过资料收集，深入开展了涉及美丽
空间、美丽经济、美丽制度等 8 个重点领
域的专项课题研究，广泛征求了国家、省、
市美丽建设领域有关专家意见建议，集中
编写专题研究报告，形成规划大纲文本，
并于2022年12月中旬召开了大纲专家论
证会。形成大纲文本后，编制组广泛开展
调研工作，到崂山区、西海岸新区、莱西市
等多地开展美丽乡村、美丽园区实地考
察，到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住房和城
乡建设局、市农业农村局、市海洋发展局、
市园林局等部门开展座谈、调研，广泛征
求社会公众、市直部门意见建议，编制完
成了《规划纲要》初稿。

《规划纲要》初稿形成后，征求了有关
单位和各区市政府意见，邀请环境规划、
城市规划、经济学、生态学、法律等领域专
家学者进行了专家论证，对《规划纲要》进
行了修改完善；履行了公平竞争审查、社
会稳定风险评估等程序，经市政府常务
会、市委常委会审议通过后，形成了现在
的《规划纲要》。

《规划纲要》明确了美丽青岛
建设的指导思想，正确处理“五个
重大关系”，聚焦“六个城市”建设，
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
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
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深入实施
绿色低碳、品质环境、和谐生态、健
康韧性、宜居典范、生态文化、现代
制度、开放窗口等八大重点任务，
打造山风海韵、魅力宜居、活力善
治的美丽青岛。

《规划纲要》确定了美丽青岛
建设的基本原则，即：坚持守正创
新，典范引领；坚持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坚持系统推进，协同增效；坚
持因地制宜，彰显魅力；坚持全民
行动，共建共享。

《规划纲要》提出了美丽青岛
建设的战略定位，即：绿色低碳高
质量发展引领区，陆海统筹生态
保护先行区，高品质滨海宜居典
范城市。

《规划纲要》指出了美丽青岛
建设的目标指标，即：制定了到
2025 年、2035 年两个阶段战略目
标，到 2025年，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美丽青岛建设取得明显成效；
到 2035 年，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美丽青岛全面建成。并提出了绿
色低碳、品质环境、和谐生态、健
康韧性、宜居典范、生态文化、现
代制度等 7 方面 39 项美丽青岛建
设指标。规划指标均根据中央有
关决策部署和省工作要求，坚持
实事求是、科学谋划原则，着眼于
推动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和生态
环境高水保护，结合我市“十四
五”规划等部署和工作实际，作出
统筹安排。39项规划指标中31项
衔接美丽中国和美丽山东，8项特
色指标体现青岛的海洋产业、无
废城市、美丽海湾创建等特色及
领先优势。

《规划纲要》提出了美丽青岛建设的八
项重点任务。

一是打造绿色低碳发展先行之城，以碳
达峰碳中和目标为引领，深化新旧动能转
换，推动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条现代化，
引领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构建绿色
低碳循环经济体系，着力打造绿色低碳发展
先锋。

二是打造碧海蓝天环境品质之城，坚持区
域联动、陆海统筹、水土共治，以环境品质提升
为重点，建立陆海一体污染综合防治机制，着
力解决影响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问题。

三是打造共享自然生态和谐之城，综合
运用自然恢复和人工修复手段，推进重点区
域生态保护修复，健全陆海岛湾一体生态监
管体系，构建从山顶到海洋的保护治理体
系，建设高质量山水林田海岛湾生态系统。

四是打造环境健康安全韧性之城，保障
人民群众健康和安全，统筹传统安全与非传
统安全，提升城市全生命周期生态环境安全
和多维韧性，构筑城市精细化、常态化风险
管控和应急保障体系，积极有效应对各类风
险挑战，守牢美丽青岛建设安全底线。

五是打造同美普惠宜居典范之城，完
善城乡服务功能，推动城乡建设融合发展，
塑造具有鲜明特色的靓丽城镇风貌，打造
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先行区，全面建设现代美
丽宜居城市，满足人民群众对美丽城乡的新
期待。

六是打造生态文化魅力传承之城，有机
融合齐鲁传统文化底蕴和胶东海洋文化特
质，厚植生态人文底蕴，强化生态文化服务
供给，推进美丽建设全民行动，创建文明典
范城市，以生态文化赋能城市软实力。

七是打造现代环境善治样板之城，健全
科学完备、现代高效的生态环境管理制度体
系，完善激励约束机制，打好法治、市场、科
技、政策“组合拳”，促进制度优势转化为治
理效能，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

八是打造生态文明窗口之城，全面融入
共建“一带一路”，发挥对外开放和绿色发展
综合优势，构建全方位、多领域、高层次的深
度融合绿色开放新格局。

美丽青岛战略定位院士团队担纲编制 因地制宜、梯次推进美丽青岛八项任务


